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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281期

浙江销售2570590元，返奖额1274206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0月15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865390元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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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第2017281期 投注总额：569834元

奖池累计144.6644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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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7121期
全国销量:344520506元 浙江销量：2567514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2注一等奖（杭州、台州各1注），6注二等
奖（杭州3注；宁波、温州、衢州各1注）。奖池累计
5.9727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7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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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温州市顺昌眼镜有限公司等30户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

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债权本息合计金额为34,308.85万元，包含债权30户，涉及本金30,531.51万元，利息

3,777.34万元，均分布在浙江省的温州地区。
表一：债权资产包（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条
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
起至2017年11月 13 日。

• 联系人：金先生 联系电话：0571-86553163 电子邮件：jinconghao@coamc.com.cn
• 办事处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 举报电话：010-66507825（纪检监察部）0571-87163165（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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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本金余额（截至2017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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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浙江光大锦豪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截至2017年9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4824.56万
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杭州地区,由浙江金典实业有限公司、晟元集团有限公司、张玉
倩、顾亚武提供保证担保，由杭州市江干区魅力之城16幢404室、17幢301室(建筑面积分别为135.5
㎡、134.74㎡)、杭州市滨江区彩虹城7幢1单元702室（面积157.26㎡）、金华市双溪西路620号老板大
厦A-K座写字楼（面积913.55㎡）、杭州下城区现代名苑2幢单元902室（面积为132.03㎡）设置抵押
担保。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符合条件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财务和资信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陈发加 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电子邮件：chenfajia@cinda.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mc.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天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32户债权资
产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8月31日，32户债权总额为136553.13万元。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台州、金
华、义乌、温州、绍兴、杭州地区。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
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冯丽 联系电话：0571-85774781
电子邮件：fengl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雅邦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壹枚，号码：
91331022695267624Q,声明作废。

浙江雅邦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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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荣军（公民身份号码：330802196803063217）：本委
已受理你（舟普劳人仲案字〔2017〕第0310号）诉舟山宁泰远
洋渔业有限公司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及补缴社保的劳动争
议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
裁庭组成员和开庭通知书、仲裁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之次日起15日内。本委定于2017年 12月 6日9时00分
在舟山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普陀
区东港海莲路 601 号 2003 室）公开开庭审理案件。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视为撤诉。请在开庭日后20日
内到本委（东港海莲路 601 号 3005 室）领取仲裁裁定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舟山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台州市绿昌车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张华翔、王
云鸽、黄伟文、谢泗华诉你单位补发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劳动
争议案（台劳人仲案字[2017]第131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台劳人仲案字[2017]第 131 号仲裁决定书等法律文
书。请你单位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劳动者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
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东环大道143-147号人力
社保大楼308室） 台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0月17日

(2017)浙0102民初3729号
桐乡市星火纸箱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兴贸玉米开发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0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 12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771号

倪剑荣：本院受理倪华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91
民初7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974号

潘小强：本院受理原告高凤珍诉你和刘秋红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191民初974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缴
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960号

潘泽锋、胡雅琴：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潘泽锋、胡雅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
民初99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820号之一

王小民：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勇诉被告王小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782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240号

郑云泉:本院审理原告李茂龙诉被告东方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郑云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 0110 民初 5240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2 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787号

梁永：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被告梁永、杨月霞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
并定于2018 年1 月16 日14 时30 分在本院第4 号法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2107号

胡联滨：本院受理原告朱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 0205 民初210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3353号

张牡丹：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江北新新汽配商行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
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
1 月 23 日 14 时 00 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830号

刘民军：原告张海勇与被告刘民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12民初68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大
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26破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宁海县海裕铝业有限公司在执
行程序中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为由申请破产清算，于2017年9月26日裁
定受理宁海县海裕铝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同日指定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为宁海县海裕铝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海县海裕铝业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于2017年12月8日前，向宁海县海裕铝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现场申报地址一：浙江省宁海县前童
镇鹿山路 88 号，宁海县海裕铝业有限公司一楼会
议室，申报时间为每周二、周四 9:00-16:00，节假日
不办公，联系人：朱律师，电话：134-2929-3586；现
场申报地址二：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 299 弄
37 号研发园 C 区 15 幢 4 楼，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
申报时间为每周一、周三 9:00-16:00，节假日不办
公；邮寄申报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
299 弄 37 号研发园 C 区 15 幢 4 楼，浙江波宁律师事
务 所 ，邮 编 ：315048，联 系 人 ：朱 律 师 ，电 话 ：
134-2929-358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海县海裕铝业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海县海裕铝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7年12月22日下午1
点30分在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中山东路121号宁
海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6618号

杭州峰盛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绍兴上
虞永磊建材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关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8442号

梁奕大、夏志大：本院受理原告詹崇樟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22日下午15时00分在
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185号

阮建勇：本院受理原告胡建鹏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
初31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
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577号

林绳秋、兰爱雪、兰素容：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
2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579号

雷吓慧、蓝晶晶：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3 民初 2579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581号
蔡建兵、蔡成忠：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3 民初 2581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583号

戴精武：本院受理的原告黄耀峰与被告戴精武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
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5日上午10时0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476号

李昌伟、皮小梅：原告温州市瓯海信谊不锈钢制
品厂与被告李昌伟、皮小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起诉
请求判令：二被告偿付货款29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从起诉之日起按照日千分之一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本院已依法立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本院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上网裁判文书范围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856号

庄永勇：本院受理的原告洞头县恒博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湘湖、庄永勇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被告联系不上，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转普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现定于2018年1月
22日15时00分于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
员倪海平担任审判长，由人民陪审员苏丽芬、人民陪
审员陈昆炬（替补人民陪审员褚金凤、苏菊香）组成
合议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3495号

张剑：本院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支行诉被告张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349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4396号

吴金玉、金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安担保投资
有限公司诉被告吴金玉、金香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82民初439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474号

孔春梅、陈海青：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诉你们和张光叨、董
志斌、金永寿、林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22日上午10时30分
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948号

蒋海勇、刘红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岐支行诉你们和万斌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22
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